
!商標法"第八條規定#任何能夠將自然人$法人或者其他

組織的商品與他人的商品區別開的可視性標誌# 包括文字$圖

形$字母$數字$三維標誌和顔色組合#以及上述要素的組合#均

可以作爲商標申請註冊% 從上述註 冊商標構成要素 的 規 定 可

知#由三維標誌或者含有其他標誌的三維標誌構成的具有區別

性的可視性標誌#是可以註冊爲商標的% 這種商標被稱爲立體

商標#可以分爲單一立 體商標#即僅由三維標誌要素構成的 立

體 商標&組合立體商標#即由含有其他標誌的 三維標誌構成的

立體商標% 立體商標的三維標誌要素可以是商品本身的形狀$

商品的包裝物或者其他三維標誌% 本文就立體商標的審查進行

探討%

立體商標駁回絶對理由的審查

!商標法"關於商標駁回絶對理由的規定分爲兩個部分#一

部分是禁止使用的規定#主 要是解決公序良俗的問題#體現 在

!商標法"的第十條&另一部分是禁止註冊的規定#主 要是商標

的顯著特徵條款#體現在!商標法"第十一條$十二條%

!一"#商標法$第十條的適用

!商標法"第十條規定#不得將國名$國旗$國徽等標誌作爲

商標使用% 這一規定同樣適用於立體商標%

例如# 若將某國國徽的立體形狀用來申請立體商標註冊#

將被駁回&同樣若將一個政治人物的立體頭像用來註冊立體商

標#也是要被駁回的%

!二"%商標法&第十一條的適用

根據!商標法"第十一條的規定#三維標誌僅有本商品的通

用三維形狀或者僅僅直接 表示商品的主要原料等特點 的 以 及

其他缺乏顯著特徵的#不得作爲商標註冊% 首先#這些三維標誌

難以將不同生産者和經營者生産的商品 或提供的服務 區 別 開

來#缺乏商標的本質特徵’區別性&其次#這些標誌爲行業所共

用#若作爲商標註冊#註冊人獲得排他權#未 經註冊人許可#他

人不能在其商業活動中使用% 這樣做顯失公平%

!!三維標誌僅爲指定使用商品通用或者常用形狀的#不得

作爲立體商標註冊%

如圖 ! 中用在藥品商品上的普通橢圓形藥 片 形 狀 是 本 商

品的通用形狀#缺乏顯著特徵% 但圖 " 中用在營養品商品上的

環 繞 三 個 小 球 的 立 體 形

狀#是非通用且非常用的#

具有顯著性%

"! 三維標誌僅爲指定使用商品通用或者常用包裝物的形

狀#不得作爲立體商標註冊%

例如用在啤酒商品上的普通酒瓶(圖 #)#是商 品的常用包

裝物#缺乏顯著特徵% 而使

用 在 酒 商 品 上 的 魚 形 瓶

(圖 $)# 並 不 是 商 品 的 通

用或常用包裝物# 應當具

有可註冊性%

#!三維標誌僅爲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項目通用或者常用裝

飾物的形狀#不得作爲立體商標註冊%

例如在酒店或大廈門口經常擺放的石獅子(圖 %)是守護神

的一種象徵#是大酒店或大廈的常用飾物% 以此形狀在酒店服

務項目註冊立體商標#就可能會被駁回% 而與商品或服務本身

沒有直接關聯的三維標誌是具有可註冊性的% 比如使用在餐館

上的牧童騎牛的形狀 (圖

&)# 因與指定使用的服務

項 目 是 沒 有 直 接 關 聯 的 #

因此應有可註冊性%

$!三維標誌僅僅直接表示商品的主要原料等特點的#不得

作爲立體商標註冊%

例如在果汁商品上以普通蘋果形狀 (圖 ’) 註冊立體商標

!"#$%&’(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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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!將會因僅僅直接表示本商品主要原料的特點而被駁回" 而

用在毛線商品上的經過特

殊設計的立體羊形狀 #圖

!$! 就不會被看作僅僅直

接 表 示 了 毛 線 的 主 要 原

料!因此具有可註冊性%

"!申請人提交的商標圖樣難以確定其三維形狀的!判定爲

缺乏顯著特徵"

例 如 在 眼 鏡 盒 商 品 上 的 條 狀 圖 案 &圖

#$!從 圖 樣 上 無 法 確 定 其 爲 三 維 形 狀 !被 判

定爲缺乏顯著特徵%

當三維標誌含有其他商標的傳統要素如文字要素時!原則

上是具可註冊性的!但保護的意義則不一定是其三維特徵% 例

如瓶貼中含有具有顯著特徵的文字部分的啤

酒罐&圖 $%$!通 常 認 爲 是 可 註 冊 的!但 保 護

的是其顯著性的文字部分! 而不是這種普通

罐形%

!三"#商標法$第十二條的適用

’商標法(第十二條規定!以三維標誌申請註冊商標的!僅

由商品自身的性質産生的形狀)爲獲得技術效果而需有的商品

形狀或者使商品具有實質性價値的形狀!不得註冊"

$!三維標誌僅有商品自身的性質産生的形狀的!不得作爲

立體商標註冊"

由商品自身的性質産生的形狀!是指爲實現商品固有的功

能和用途所必須採用的或

者通常採用的形狀 $" 例如

安全扣&圖 $$$和剪刀&圖

$&$ 的形狀與它的作用是

密切相關的"

&!三維標誌僅有爲獲得技術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狀的!不

得作爲立體商標註冊"

爲獲得技術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狀!是指爲使商品具備特

定的功能!或者使商品固有的功能更容易地實現所必須使用的

形狀 &" 例如在非金屬容器商品上以圖 $’ 中的三維標誌申請立

體商標註冊" 該三維標誌本身就是一個容器的外形!其唯一特

殊點是右下角的棱狀!這些棱狀的設計是爲了産生一種防滑的

特定的技術效果!是不能獲得註冊的" 再如在電動牙刷上以圖

$( 中的三維標誌申請立體商標註冊"該三維標誌是一個電動牙

刷的外形!雖然與其它牙刷相比有一定區 別!或者説其 設 計 有

獨 創 性 和 新 穎 性 的 地 方 !

但這些設計的最終目的是

爲了實現其特殊的技術效

果! 所以這種三維標誌在

電動牙刷商品上也是不能

獲得註冊的"

’!三維標誌僅有使商品具有實質性價値的形狀的!不得作

爲立體商標註冊"

*商標法( 這一駁回絶對理由的規定主要適用於具有美學

價値的外觀和造型% 例如圖 $" 中用在瓷器裝飾品的三維標誌!

由於它屬於藝術品!人們購買它主要是看 重它們的形狀!這 個

形狀影響到了商品的價値!而不認爲它是一個商標% 圖 $) 中在

軟墊商品上申請註冊的三維標誌!它做成動物形狀通常只是被

看作增加軟墊的吸引力!而與製造來源無關% 而圖 $* 是一種玩

具車的造型!其外形的主要作用也是吸引消費者%

與*商標法(第十一條相比!第十二條強調的是具有功能性

的三維標誌不能獲得立體商標的保護!這是專門爲立體商標的

審查 而設置的配套條款! 規定了三維標誌可註 冊 性 的 限 制 條

件% 規定上述限制性條件與商標與專利保護期限的不同有關%

商標專用權是可以永久的!時間愈長!消費者認知率愈高!商標

的區別性愈強% 而專利就只能規定合理的期限!因爲永久性的

專利不利於社會的進步% 如果上述産品獲得外觀設計或者實用

新型專利授權!專利期屆滿後!就將進入公有領域% 但如果將它

們註冊爲立體商標!未經許可!他人將可能 永遠不能用 來 生 産

其産品% 這樣的結果不是建立工業産權制度的初衷!也不利於

保護公衆的利益% 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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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體商標駁回相對理由的審查

中國目前實行的是!審查原則"#即商標註冊管理機構對註

冊商標申請採取全面的審 查#不但審查形式要件#審查駁 回 的

絶對理由#而且對駁回的相對理由也進行審查 !$ %商標法&第二

十八’二十九條對此有所規定$

如前所述#立體商標可能僅由三維標誌要素構成#也可能

由三維標誌要素和其他平面要素組合而成$ 爲方便起見#下面

筆者從三個方面來對商標駁回的相對理由進行分析$

!一"三維要素之間近似

兩商標的具有顯著特徵的三維要素的結構’形狀和整體視

覺效果近似#判定爲近似商標$

例 如 用 在 撲 克 牌 上

的 兩 個 車 形 的 立 體 商 標

(圖 "#’圖 "$)#形 狀 基 本

相同#應判爲近似商標$

而用在酒上 的 這 兩 個 瓶 形 商 標(圖 %&’圖 %")#雖 然 瓶 形

本身非常近似#但由於

這 種 瓶 形 屬 於 酒 的 通

用或常用包裝物#缺乏

顯著特徵#而兩瓶貼上

的文字區別明顯#所以

不判爲近似商標$

!二"平面要素之間近似

兩商標的具有顯著特徵的平面要素的外觀’讀音’含義和

整體表現形式近似#判定爲近似商標$

圖 %% 是一個純文字商標# 圖 %’ 是一個含有文字要素的

立體商標#兩商標的文字部分近似#兩商標判定爲近似商標$

!三"三維與平面要素近似

兩商標的具有顯著特徵的三維要素在視覺效果上與具有

顯著特徵的平面要素近似#判定爲近似商標$

圖 %! 是 一 個 立 體 商

標#圖 %( 是一個含有圖形

要素的平面商標# 兩商標

的 鳥 的 形 狀 部 分 近 似 #兩

商標判定爲近似商標$

立體商標在註冊和保護中

面臨的幾個問題

立體商標是商標的一種形式# 能起到區別産源的作用#從

而就可能獲得註冊#並受到法律保護$ 中國是一個商標註冊大

國#五年 來#受理了大量立體商標的註冊申請#經過 審查#一部

分立體商標已獲得商標註冊$ 總結五年的法律實踐#筆者認爲#

在立體商標的註冊和保護中主要應注意以下兩個問題$

!一"單一立體商標的可註冊性

單一三維標誌如果與指定使用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沒 有 直 接 關

聯#是具有可註冊性的$ 而大量以商品本身的形狀或商品包裝

物單獨申請註冊爲立體商標的單一三維標誌#一般不會被認爲

具有內在顯著性#從而自 動起到區別作用#申請人要承 擔 獲 得

顯著性的舉證責任$ 另外#由於對立體商標特別是由商品的形

狀或者包裝物構成的三維標誌的保護可能與版權’專利尤其是

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發生衝突#世界上大多數接受立體商標註

冊的國家都對其功能性部分作出了嚴格的限制$

!二"組合立體商標的保護

在我國獲准註冊的立體商標多爲組合立體商標#目前困擾

立體商標保護的最大問題是對組合立體商標保護範圍的確定$

因爲商標註冊管理機構在對組合立體商標進行審查時#不會單

獨對其三維標誌部分的可註冊性作出實質性的結論$ 這樣一來

就可能使相關公衆對已註冊立體商標的 三維標誌 部 分 的 可 註

冊性産生誤解$ 例如#我們在很多報道中經常會發現這樣的語

句!某某立體商標獲准註冊#從此對該立體 形狀享有 專 用 權"#

而事實上其報道的獲准註冊的是組合立體商標#該商標的立體

形狀可能是商品的通用形狀或包裝物$ 我國%商標法&’%商標法

實施條例& 及商標註冊審查標準在此方面 的規 定 是 比 較 嚴 謹

的$ 首先#商標最本質的屬性是區別性#也就是説#只要組合商

圖 %! 圖 %(

圖 %& (瓶貼文字*
)*+, -./01*0)

圖 %" (瓶貼文字*
2/ 34/01+ 1/)+)

!!!!!!!!!!!!!!!!!!圖 %% 圖 %’

瓶貼文字*
5*)5/

!!!!!!!!!!!!!!!!圖 "# 圖 "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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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的某個構成部分有顯著性!商標整體就有顯著性!所以"商標

法#禁止註冊條款有一個$僅%或$僅僅%的限定& 其次!組合立體

商標是一個整體! 通過註冊産生的權利是針對商標整體的!對

註冊人在整體上主張 權利是沒有異議的’第三!對組合立體商

標而言!左右該商標整體印象的往往是其顯著性較強的構成要

素!即商標的主要部分!該部分受法律保護的力度是較強的& 而

作爲商標次要部分的構成要素的權利是要受到限制的!即組合

立體商標中含有本 商品的通用形狀(包裝物和裝飾物!或者直

接表示商品的主要原料等特點!或者由商品自身的性質産生的

形狀(爲獲得技術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狀及使商品具有實質性

價値的形狀!註冊商標專用權人無權禁止他人正當使用& !

作者!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審查二處審查員

! 參見"商標審查標準#第四部分立體商標的審查$國家工商總局商

標局商標評審委員會 "##$ 年 !" 月公佈%

" 同註 !%

% 見國 家 工 商 行 政 管 理總 局 商 標 局 編!"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商 標 法 釋

義&$第 &! 頁$中國工商出版社$"##% 年 ’ 月第一版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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